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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532 号

申请人：张卡，男，汉族，1991 年 10 月 22 日出生，住址：

湖北省黄梅县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锦文汽车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琶洲大道东 8 号 1510 房自编号之二十八。

法定代表人：申小明。

申请人张卡与被申请人广州锦文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工

资、经济补偿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

审理。申请人张卡到庭参加庭审。被申请人经本委依法通知后

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委依法作缺席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22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签订劳动合同补偿 11000

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3年 6月至7月20日工资18500

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5500 元；

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因维权支付的法律服务费 1700 元。



- 2 -

被申请人未向本委提交答辩意见及证据材料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主张其入职时间为 2023

年 5 月 23 日，从事打版师和缝纫师工作，工作地点为广州市番

禺区南村镇金江大道 184 号满誉奔驰汽车顶级内饰设计公司，

后招牌改名为胜誉行奔驰商务豪车高级定制中心，店铺未悬挂

营业执照，该店铺的老板为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申小明，申

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。另，申请人主张其与被

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申小明约定月工资为 11000 元，每周工作

6 天，日常工作受申小明管理，工作内容为汽车及内饰改装设

计，工资由被申请人的股东兼财务人员刘某通过微信转账方式

发放。申请人当庭主张虽其并未在被申请人处上班，但其每日

需要在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金江大道 184 号进行钉钉打卡考

勤，考勤地点显示为被申请人，最后工作日为 2023 年 7 月 20

日，离职后被申请人仍未发放其 2023 年 6 月至 7 月工资。申请

人提交微信聊天记录、钉钉收件箱、钉钉工作群等拟证明上述

主张：1.“老板娘”的微信用户聊天记录显示，该微信用户于

7 月 10 日向申请人转账 3283 元，申请人回复“以收”。之后向

申请人发送两张图片，图片内容分别为：“张卡 6 月 1、2、23、

24、25休假 6月22日早退（14:37）11000÷30×(30-5.5)=8967

8967+300=9267”“366×(30-2.5)=10065+300=10365 伙食 4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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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=96 10365+96=10461”，该聊天记录还显示申请人自 7 月 27

日至 9 月 28 日存在多次向该微信用户追讨工资的内容。申请人

主张“老板娘”即被申请人的股东及财务人员刘某，3283 元系

其 2023 年 5月 23日至 2023 年 5月 31 日工资，9267 元和 10461

元分别系其 2023 年 6 月和 2023 年 7 月结算工资；2.与“明哥

改大奔”的微信用户聊天记录亦显示申请人向该微信用户追讨

劳动报酬的内容，申请人称该微信用户即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

人申小明；2.钉钉收件箱有显示内容为“请查收你的 6 月考勤

统计（广州锦文汽车科技......）”及“请查收你的 7 月考勤统

计（广州锦文汽车科技......）”的邮件，邮件内容中显示申请

人 2023 年 6 月部分每日上下班考勤记录；3.钉钉工作群显示群

名“广州锦文汽车科技有限公司”，其中“申小...”标注为群

主，申请人主张该工作群为申小明组建。另查明，国家企业信

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，被申请人经营范围包括汽车零配件设计

服务，且申小明及刘某系被申请人股东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鉴

于被申请人未举证证明申请人所提供证据之真实性存疑，故不

能否认申请人所提供证据的合法证明效力，本委对申请人的证

据予以采纳，故而采信相关证据的对方当事人即为申请人主张

的主体。其次，劳动关系具有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隶属性，以

及支付和领取劳动报酬的财产性特征。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

并结合本案查明事实可知，被申请人系依法登记成立的公司，

具有合法的用工主体资格，申请人亦系符合主体资格的劳动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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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且申请人主张的工作内容与被申请人经营范围存在一定关联

性，虽然申请人当庭表示其工作地点并非在被申请人注册地址，

但从其日常打卡记录及钉钉工作群显示内容与被申请人存在关

联，即存在人身隶属性。而从公司日常经营角度，基于成本等

其他原因，公司将实际经营地址设置在其他区域而非其注册地

址的情况并不鲜见。再次，关于被申请人的股东刘某存在向申

请人转账支付劳动报酬以及在申请人离职时为其核算工资数额

的行为，被申请人既未就该情况进行解释说明，也未提交相应

证据证明刘某与申请人之间存在其他债务关系，因此无法排除

其微信转账给申请人的款项为工资及核算申请人2023年6月和

7 月工资之主张，现申请人举证的微信转账记录及刘某发给其

核对的工资数额与其主张的在职期间的工资数额相当，故本委

认为该转账记录及核算金额应属于被申请人的工资范畴，客观

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中的财产性特征。综上，根据以上事实可

知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用工合意且具备劳动关系的根

本性特征，双方之间应存在劳动关系。关于工资问题，申请人

作为劳动者已就工资支付情况履行了初步举证责任，根据《广

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，

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，然本案中的被申请人对该情况不主张、

不举证、不抗辩，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单位已足额支付申请人

2023 年 6 月至 7 月工资，故无法对申请人主张的未足额支付工

资之事实予以反驳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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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

因此本委对申请人关于未结清工资的主张予以采纳。再根据《广

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三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

2023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7 月 20 日工资 19728 元（10461 元

+9267 元），现申请人主张的金额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，属当

事人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，本委对此予以尊重并照准。

二、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补偿问题。本委认为，劳动法律

法规并无关于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，劳动者可要

求补偿的相关规定，故申请人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补偿的请求，

缺乏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主

张其离职时间为 2023 年 7 月 20 日，离职原因系因被申请人不

同意申请人配偶来被申请人处上班，申请人故而向刘某提出离

职，之后并未回来上班。本委认为，依据申请人当庭陈述内容，

申请人离职原因并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

十六条关于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之规

定情形；其次，劳动者的劳动合同解除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，

其行使受一定限制，劳动者行使解除权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

同时，应履行在离职时明确通知用人单位的义务。从本案来看，

虽被申请人确系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违法行为，但

申请人并未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告知被申请人系因未及时足额

支付劳动报酬或其他违法行为而与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，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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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，缺乏事

实及法律依据。综上，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

经济补偿金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六条

的规定，是故，本委对该项仲裁请求不予支持。

四、关于法律服务费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该费用系因其聘请

法律服务机构为其代写仲裁申请材料而支出的费用。本委认为，

申请人主张因维权产生的法律服务费，系其因维护自身权益而

支出的成本，并非发生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争议，即该

项争议不属于因履行劳动关系而产生的劳动争议，因此，本委

认为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

解仲裁法》第二条规定之情形，故对此不予调处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六条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条、第六条，参《广东省

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三条、第四十八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

2023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7 月 20 日工资 18500 元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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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王嘉南

二○二四年二月二十三日

书 记 员 李政辉


